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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办公室工作职责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办公室工作职责》已经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办公室工作职责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全面落实“六个注重”，深入实施“八项工程”，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的重要举措。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部门间统筹协调、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现将有关工作职责明确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各成员单位按照领导小组的要求，结合部门职能，牵头负责或具体参与以下工作，并定期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一）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负责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相关工作。

（三）省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共同负责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引进相关工作。

（四）省科技厅牵头负责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研发环节及成果转化相关工作。

（五）省财政厅牵头负责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负责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六）省国土资源厅负责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企业、项目用地优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七）省商务厅负责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市场开拓和国内消费引导、扩大内需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八）省环保厅协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共同推进环保产业发展，负责环保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九）省统计局会同有关方面负责建立统计报表制度，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统计监测体系。

（十）省金融办牵头负责培育和发展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十一）省知识产权局负责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的创造、成果转化、运用和保护等相关工作。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在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办公室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协调落实领导小组关于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事宜；协调办理需提交领导小组审议的重大事项；协调组织制定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配套政策和文件；协调监测各地、各有关部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进展情况，推进省、市联动机制建设，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及时发布工作信息。协调处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一）牵头组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推进方案和年度行动计划的编制。

（二）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推进方案编制的部门职责分工，并负责成果汇总发布。

（三）负责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和创投基金投资指南；组织项目申报评审；制定资金、基金的使用管理办法。

（四）负责或参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性意见的制定。

（五）会同统计部门及相关成员单位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监测体系，分解落实各地区培育和发展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任务。

（六）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部门职责分工建议，负责组织开展考核评价具体工作。

省各牵头部门成立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跟踪推进小组，负责专项推进方案的编制、完善和跟踪服务等具体工作，开展相关产业深度研究，全面了解其发展进程和最新动态，定期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报送有关工作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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